
新郑市人民政府文件

新政 〔2019〕20号

新郑市人民政府

关于公布新郑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服务

事项清单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,各街道办事处,市人民政府各部门,各有关单

位:

根据 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

革的实施意见》(国办发 〔2019〕11号)要求,对照 《郑州市人

民政府关于公布郑州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服务事项清单的通知》

(郑政文 〔2019〕109号),市政府组织对全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

服务、中介服务、公示、现场踏勘、技术审查等事项进行了全面

清理。经研究,决定保留150项,取消或调整管理方式108项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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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予公布,请认真贯彻实施。

一、各相关单位要严格按照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服务、中介服

务、公示、现场踏勘、技术审查5张清单实施工程建设项目审

批,确保 “清单之外无审批”。保留的事项,按要求编制标准化

办事规程,简化申报材料,优化办理流程,缩减办理时限,严格

依法规范实施。取消的事项,不再实施。调整管理方式的事项,

不得以任何形式强制申请人提供,不得将应由政府信息共享或部

门内部流转的工作转嫁给申请人承担。

二、对清单实行动态调整,各相关单位要依据法律、法规的

立改废释、机构或职能调整、国家、省和郑州简政放权对事项取

消、下放、调整的要求,及时按程序对相关清单作相应调整,并

及时对外公布。

三、各单位要强化责任落实,严格执行此次改革成果。部门

及其工作人员落实清单不彻底、搞变通,影响我市工程建设项目

审批效率的,一经发现,市政府将作为破坏营商环境的行为在全

市范围内进行通报,根据情况移交市纪委监委严肃处理,并将处

理情况列入相关部门年度绩效考核。

附件:1.新郑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服务事项清单

2.新郑市工程建设项目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清单

3.新郑市工程建设项目行政审批公示事项清单

4.新郑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服务现场踏勘事项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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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新郑市工程建设项目行政审批技术审查事项清单

2019年10月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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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办: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

 抄送:市委各部门,市人民武装部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,市政协办公室,市法院,市检察院。

 新郑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10月20日印发


